
2018 年北京化工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 

招生复试工作办法 
 

根据教育部政策规定和《北京化工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要求，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 年

硕士招生复试工作办法如下： 

1.信息学院复试分数线 

学科 

代码 

学科 

名称 
总分 

政治 

理论 

外国

语 

业务 

课一 

业务 

课二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90 34 34 51 51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90 34 34 51 51 

083500 软件工程 270 34 34 51 51 

085210 控制工程 265 34 34 51 51 

085211 计算机技术 265 34 34 51 51 

注：以上学科均接收调剂生。 

2. 复试时间、地点 

（1）报到 

时间：3 月 30 日 9:00 - 12:00，地点：信息学院楼四

层会议室； 

（2）笔试 

综合一和综合二： 

时间：3 月 30 日 18:00 - 20:00，地点：报到时通知； 

综合三和综合四： 

http://gs.buct.edu.cn/peiyang/2006级/工程力学.htm


编程上机考试时间：3月 30日 15：30-17:00，地点：

报到时通知； 

卷考考试时间：3 月 30 日 18:00 - 19:30，地点：报

到时通知； 

（3）面试 

时间：3 月 31 日 8:30开始，地点：报到时通知。 

3. 复试程序、方式 

（1）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须登录我校研究生院网站“硕

士研究生考生系统”进行“复试信息确认”，并选择复试笔

试科目。 

（2）考生报到：考生在复试时须携带如下材料，材料齐

全且经查验合格方可进入复试： 

① 北京化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成绩表（北京化工大

学研究生院网站下载）； 

② 初试准考证； 

③ 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

需复印在同一页面上）； 

④ 非应届本科毕业生还需携带以下各类材料：A、学

历证书原件及一份复印件；B、由档案所在单位人

事部门提供的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复印件，并需加

盖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⑤ 应届本科毕业生需持本人学生证及所在学校教务

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的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毕业

证书需于新生开学报到时向学院提供原件与复印

件； 



⑥ 所有提交材料或复印件纸型为 A4纸，背面注明学

生姓名及报考专业，如需要则统一左侧装订。凡提

交的报考信息需与本人实际相符合。凡是不符者，

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录取资格； 

⑦ 参加复试的考生交纳复试费 100元，使用微信平台

交纳，现场不收现金。关于缴费平台使用方法，请

“参考《北京化工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

试工作方案》”，按说明提前操作。 

（3）复试专业课笔试：考试科目根据报考专业选择。考

生凭初试准考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参加考试，考生须遵守

《考场规则》。 

（4）复试面试：内容包括：专业素质和能力以及综合素

质和能力的考核。前者包含：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考

生对报考学科领域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

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

解以及在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潜力；外语听说能力；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等。后者包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本学科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此

外还考察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5) 复试结果：4 月 2 日上午科技大厦一层大厅公示，

拟录取结果以研究生院网站公布为准。 

（6）体检：集中体检时间：4月 2 日；地点：校医院；

体检费为 129元，使用微信平台交纳，现场不收现金。关于

缴费平台使用方法，请 “参考《北京化工大学 2018 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按说明提前操作。体检当天请

空腹。无故不参加体检和体检不合格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 



（7）考生离校后注意事项：①外校考生到研究生院“硕

士研究生考生系统”下载《报考攻读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情

况表》，由考生就读院校填写后，必须在 5月 5日前寄北京

化工大学。②外校考生凭《人事档案调档通知书》到工作单

位或学校提取人事档案，按时寄送北京化工大学，《人事档

案调档通知书》随录取通知书寄出。③本校应届考生不用寄

档案或鉴定意见。④按研招办规定时间前寄出《报考攻读硕

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情况表》和《人事档案》，不能按时寄交

的考生按自动放弃录取资格处理。 

4.复试成绩的计算方法和使用 

（1）复试成绩为复试各方式考核成绩之和，共 500 分，

其中专业笔试 200 分，专业面试 300 分。复试成绩不合格者

（复试成绩低于 300 分）不予录取。 

（2）复试成绩和初试成绩相加，得出入学考试总成绩。

根据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综合排队后确定拟录取名单。 

（3）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及体检不作量化计入

总成绩，但考核和体检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5.其他 

（1）本办法报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备案。 

（2）本意见适用于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 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复试工作。 

（3）其他未说明的问题由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解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 年 3月 20日   


